附件

湖南省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

（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加强旅馆业治安管理，规范旅馆业经营行为，促进旅馆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旅馆、住宿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旅馆，是指按日或者小时计价收费向社会公众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场所，包括宾馆、饭店、旅店、公寓式酒店、客栈、招待所、家庭式旅馆、电竞酒店、乡村（旅游）民宿以及提供住宿服务的洗浴、度假等经营场所。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旅馆业治安管理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康、文化和旅游、住房和城乡建设、消防救援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旅馆业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申请开办旅馆，应当先取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再向所在地公安机关申领特种行业许可证，方准开业。
申请特种行业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合法、固定、客房相对集中的经营场所；
（二）具有必要的治安防范设施；
（三）具有符合要求的住宿信息采集、上传条件；
（四）具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设置治安保卫组织或者指定安全保卫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申请特种行业许可证，应当向公安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表；

（二）营业执照；

（三）经营场所房屋产权证明或者使用权证明，租赁经营的还应当提供租赁合同；
（四）治安防范设施、安全管理制度、治安保卫组织或者安全保卫人员相关材料；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第六条 申请特种行业许可证实行告知承诺制。申请人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申请特种行业许可证，作出符合旅馆开办条件的承诺，提交规定的材料，并对其承诺和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公安机关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予以许可。公安机关应当根据旅馆的开办条件，10个工作日内对作出承诺的旅馆进行核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应当要求其限期整改；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应当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
申请人选择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办理的，公安机关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根据旅馆的开办条件，对旅馆进行检查。经检查符合旅馆开办条件的，应当予以许可。

第七条 旅馆变更名称、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经营负责人等其他重要登记事项或者歇业、歇业后重新开业的，应当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变更登记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公安机关备案，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审查，作出变更。

旅馆终止营业的，应当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特种行业许可证注销手续。

第八条 旅馆法定代表人、经营负责人是旅馆的治安责任人，对旅馆的治安管理和治安防范工作负责，并履行以下职责：

（一）建立治安管理制度，排查治安隐患，落实治安防范措施；

（二）建立工作人员名录，如实登记工作人员身份信息和聘用、离职信息；

（三）接受公安机关的治安防范知识培训、指导和治安检查；

（四）提高工作人员法律意识，定期开展业务培训；

（五）采取有效措施维护住宿人员人身、财产安全，防止发生违法犯罪行为。

第九条 旅馆应当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履行消防安全职责，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确保完好有效。营业期间不得进行电气焊、使用明火，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第十条 旅馆接待住宿人员住宿应当登记。登记时，应当查验住宿人员身份证件，如实登记住宿人员的姓名、有效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以及入住房号、时间等信息；住宿人员为境外人员的，还应当登记其国籍（地区）、出生日期等信息。登记的信息应当通过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实时传送到公安机关。

旅馆应当在显著位置明示住宿人员的义务。

第十一条 旅馆应当在前台、出入口、主要通道等公共区域安装符合标准规范要求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且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并确保正常运行。视频图像信息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0日。

禁止在客房、卫生间、浴室等非公共区域安装视频监控设备。

第十二条 旅馆应当建立治安巡查制度，采取楼面巡查、出入口巡查与视频巡查等方式，制作巡查和治安隐患整改记录。值班工作人员应住宿人员要求开启房门，应当事先核对住宿人员身份。
第十三条 旅馆客房区与其他对外营业区域应当分隔；确实无法分隔的，应当在客房区通道配备工作人员值守，防止非住宿人员未经登记进入客房区。
旅馆应当建立访客登记制度，对进入旅馆客房的访客，应当事先征得住宿人员的同意，并登记其有效身份证件信息。

第十四条 旅馆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实施下列行为：

（一）强迫他人接受住宿或者其他服务；

（二）为身份不明、拒不提供身份证件、人证不符的人提供住宿服务；

（三）利用旅馆从事卖淫、嫖娼、赌博、吸毒、传播淫秽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

（四）为违法犯罪提供条件，或者为违法犯罪人员通风报信，包庇、纵容、隐瞒违法犯罪活动；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第十五条 旅馆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守住宿人员信息和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录入的住宿人员图像信息秘密，除国家有权机关依法调取以外，不得泄露。

旅馆向有关部门、单位或者个人提供住宿人员相关情况的应当进行登记。
第十六条 住宿人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配合旅馆查验、登记相关信息；
（二）遵守旅馆规章制度，爱护旅馆财物；

（三）不得私自留他人住宿或者转让床位；
（四）不得将易燃性、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以及匕首、三棱刮刀、弹簧跳刀等管制器具带入旅馆；

（五）不得酗酒滋事、大声喧哗、制造噪声干扰他人工作或者休息；

（六）不得在旅馆内进行卖淫、嫖娼、赌博、吸毒、传播淫秽物品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七条 旅馆及其工作人员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
（一）住宿人员拒不提供身份证件、冒用他人身份证件或者使用伪造、变造身份证件，以及境外住宿人员身份证件种类和真伪难以辨别的；
（二）住宿人员携带第十六条第（四）项中的危险物质、管制器具的；

（三）住宿人员有犯罪嫌疑或者被公安机关通缉的；

（四）旅馆发生刑事、治安案件的；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旅馆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应当询问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并记录备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旅馆及其工作人员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同时采取相应安全保护措施，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一）未成年人身体受伤、醉酒、意识不清，疑似存在被殴打、麻醉、胁迫等情形的；

（二）成年人携未成年人入住，不能说明身份关系或者身份关系明显不合理的；

（三）异性未成年人共同入住、未成年人多次入住、与不同人入住，又没有合理解释的；

（四）其他可疑情况。

旅馆应当在显著位置明示未成年人入住提醒事项。

第十九条 旅馆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规范和自律，指导和督促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治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实施行业治安管理，引导和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第二十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规范、引导旅馆经营者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加强诚信建设。对申请进驻电子商务平台的旅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登记其特种行业许可证、地址、联系方式以及法定代表人、经营负责人的身份信息等，并建立登记档案。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配合公安机关对旅馆发布房源、接受预订等服务开展治安管理。
第二十一条 公安机关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指导、监督旅馆建立并落实治安管理制度和治安防范措施；

（二）依法对旅馆治安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建立旅馆治安管理信息档案；

（三）依法及时查处发生在旅馆的违法犯罪行为；

（四）组织、指导旅馆开展治安防范知识培训；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二条 消防救援部门应当对旅馆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公安派出所依法可以负责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发现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火灾隐患，应当在责令改正的同时书面报告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和通报消防救援部门。对公安机关移送的重大火灾隐患，消防救援部门应当依法及时接收。
第二十三条 公安机关对旅馆业的治安管理实行信用等级管理制度，将旅馆业信用等级情况及时告知经营者，并通过政府网站等形式向社会公布，为公众查询提供便利。
第二十四条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到旅馆执行公务时，应当主动出示人民警察证件，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从事与职务无关的活动。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开展治安检查，应当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对旅馆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依法保护公民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擅自经营旅馆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取缔，并依法处罚。
第二十六条 旅馆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在营业期间未正常运行，或者视频图像信息资料的保存期限少于30日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旅馆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旅馆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规定，泄漏住宿人员信息秘密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造成住宿人员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

